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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心萍

12月7日上午，河南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通报了“洛宁县邮政局长谷青
阳酒后驾车致5人死亡”的特大交通
事故进展，谷青阳涉嫌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被逮捕。记者7日晚从
死者家属处获悉，每位死者将得到23
万元的赔偿，目前5名死者的家属都
已在赔偿协议上签字（12月8日《新
京报》）。

从事发到死者家属获赔，期间仅
用了2天时间，如此高效率的善后，
应该说还是很值得称道的。不过，笔

者在此有个疑问，每位死者的23万元
赔偿金究竟该由谁来买单，是政府还
是保险公司，抑或是谷青阳本人？

据报道，记者从死者杨园美的父
亲处得知，死者亲属都已经与政府签
订了赔偿协议。而村民杨春朋说，儿
子杨少朋是独子，他曾经提过赔偿金
50万，但政府表示按照法律规定，赔
偿金只有十几万，乡里自己补贴后才
达到23万，不可能给更高的数额。看
来，这笔赔偿金，有相当一部分还是
当地政府出的。

当地发生这么大的交通事故，政
府积极善后，抚慰死者家属，稳定死
者家属情绪，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

的。但是，政府善后不是大包大揽。
谷青阳酒驾完全属于个人行为，而且
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所产生的一切后
果理应由他自己承担，赔偿金怎能由
政府来出！如此，岂不是在告诉公众，
官员酒驾肇事也是一种公务行为、政
府行为？

笔者以为，这笔赔偿金最多只能
由政府先垫支，之后，哪怕让这位官
员倾家荡产也应全额追偿，以此分清
政府与官员的责任。同时也让各级官
员长个记性，酒后驾车肇事，一切后
果自负。如此，才是最公正、最有效
的善后。否则，就是在制造更多的不
公平。

■李辉

“返现”，原意是购物达到一定金
额后按照一定的比例返还现金，本来是
商场的一种促销手段。但是，记者近日
在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采访时了解到，
“返现”被某些单位用在了会议费上。
一些公司、宾馆按照客户要求，将会议
费的部分或全部金额在扣除税费之后返
还（12月7日《检察日报》）。

新闻给出的数据触目惊心———仅
在北京的一家宾馆，自2003年以来，
接受会议费“返现”的单位就达上百
家，有的单位的“返现”金额已超过
百万元。会议做幌子，商家来迎合，
双方的暗中交媾大肆侵吞着公款。管
理的失范，商家的失德，织就了这疯

狂的腐败温床。
新闻中，税务、工商、审计等部

门都强调受法规所限，自己对相关商
业机构没辙；检察官则建议，这些政
府职能部门应尽快对“返现”现象进
行调研，并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制定
处罚规定。可我不得不感叹，监管、
治理怎么这么“一根筋”———干吗傻
乎乎地只盯着商业机构，而不从公款
管理的源头入手？

前提放得太宽，细节不加思量，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似乎已成为管理
公款的一贯作风。就拿会议费来说，
监督管理机构先是认可了会议费的合
法性和合理性，由此就对会议费进行
粗放管理，对会议费之下的猫腻严重
失察。试想，一个单位光“返现”的
会议费都能达到数十万元乃至百万元

以上，那么这个单位究竟要开支多少
所谓的会议费，符合常理吗？如果监
管部门连这点敏感都没有，迎来耳光
响亮的羞辱就是必然的事情。

一个单位确实需要开会，但是，
开会为何要到宾馆，为何要花那么
多钱？等到去宾馆开会四处泛滥，
等到会议费“返现”蔚然成风，才
惊觉问题的严重性，而反思的指向
竟然是对付宾馆之类的商业机构，
那些想打公款主意的人，恐怕梦里
都会笑出声来。

事实上，对公款管理的松弛，岂
止会议费“返现”的暗渡陈仓？旅游
叫考察，吃喝叫接待，分钱叫关怀，
甚至一辆汽车一年换了40个轮胎……
公款已成为一些人想拿就拿的聚宝盆，
管理者总该脸红心愧了吧。

反就业歧视
关键在法律给力
下一道通知，出几条规定，让用

人单位从招聘条款中删去歧视的字
眼或许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让公平就
业理念成为社会共识。

■叶祝颐

又到一年求职高峰期。来自教育部的最新数据显
示，2011年全国将有660万应届高校毕业生，比今年增
加约30万，就业压力依然很大。户口、外貌、酒量，这些
并非始于今年的就业“潜规则”浮出水面，堂而皇之地进
入公众视野。有的单位招聘，酒量、斟酒动作、舞姿、仪态
举止及是否晕车都列入考察范围；在一些地方，连生肖、
姓名也成了招聘条件（12月7日《工人日报》）。

在消除就业歧视方面，政府本该担当起引导和监管
责任，带头促进求职者平等就业权利的实现。然而，今年
7月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发布的“当前大学生就业
歧视调查报告”显示，国企、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就业
歧视很严重。这势必给其他用人单位传递出“歧视有理”
的错误信号。

与此同时，调查显示，45.10%受访大学毕业生认为
目前就业歧视现象无法避免，30.02%受访大学生认为虽
然可以避免，但却没人管。而遭到就业歧视后，67.03%的
受访者选择无奈接受。有人说，求职者对就业歧视的心
态如此“集体无意识”，令人纠结与失望。但在供过于求、
就业难的大背景下，求职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权利地位普
遍不对称。求职者根本没有话语权，对“隐性就业歧视壁
垒”，他们并非“无意识”，而是无可奈何。

笔者注意到，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清理就业歧视条
款。政府有关部门下一道通知，出几条规定，或者让用人
单位从招聘条款中删去歧视的字眼或许并不难，难的是
如何让公平就业理念成为社会共识。在当前就业环境下，
指望求职者与用人单位单打独斗，凭几名专家、学者呼吁
反就业歧视，凭媒体不断曝光就业歧视，作用十分有限。
因为，公平就业的法律精神并没有被用人单位信仰。

对此，一方面，政府要带头清理、矫正自身用人歧视
条款，营造公平就业的气氛，保护公民平等参与就业竞
争的权利。另一方面，既然有了法律与制度，就要千方百
计让它真的生效，而制度的效力来自于强大的执行力。一
旦法律、制度生效，职能部门就要升帐理事，既要主动出
击，到一线查处歧视求职者的用人单位，又要认真受理举
报，谁违反制度谁受罚。让用人单位出于违法成本考虑，
不敢乱设就业歧视门槛。唯有如此，法制建设才有意义。

一言以蔽之，政府带头打破就业歧视，法律对反就
业歧视给力，反就业歧视才有望成为社会共识。

■郭文斌

12月5日，进京自首的童贻鸿被武汉洪山
区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因用砖头掷伤“拆迁
人员”，童贻鸿涉嫌的罪名由刑拘时的寻衅滋
事变更为故意伤害。警方拒绝透露任何消息
（12月7日《新京报》）。

遭遇强拆恐怕是现实中最不幸的事。你想
保卫自己的家园，凭你自己的力量，太单薄了。
拿什么与其抗争？自焚太极端，一般情况下，你
也只能扔扔砖头。但对不起，如果一不小心砖
头砸到了人家，那警方就可以给你安一个罪
名。如果他们觉得罪名轻了，就换一个。现在，
悲剧的主角就是童贻鸿，他的罪名从“寻衅滋
事罪”变更成了“故意伤害罪”，一旦定罪，刑罚
也会明显加重。

想想真是悲哀。童贻鸿一开始就是因为对
当地警方不信任，才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去北
京自首，没想到，结局甚至比他想象的还要惨。
直到现在，童贻鸿都不知道那块砖头砸到谁
了，反正听说是重伤。可见，砸伤谁不重要，重

要的是，凭这个可以定你的罪，于是结局就变
成了恐怖片。

进京自首，引发舆论关注，至少当地警方
应该表示出诚意，应该用事实说话，应该拿出
证据向公众交待清楚。可当地警方却不管这
些，对于他们来说，唯有听从权力的“命令”才
是正道，至于媒体的声音，只能当作知了在叫，
充耳不闻罢了。

权力的威严向来是侵犯不得的。这不，童
贻鸿的进京自首让权力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
伤害，如果不将童贻鸿往死里整，以后说不定会
有更多的人要进京自首，这还了得。对不起，童
贻鸿，你的权利只能一退再退了。即便是你一再
表明自己家不是“钉子户”，即便同意按拆迁方
此前提出的“拆一还一”方案拆迁，也没有人和
你们家谈了。权力发怒了，后果真的很严重。

现在看起来，进京自首是没有用的，连进
京上访都没用，何况是自首？早晚还得回到家
乡去。当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当警方也听命
于权力时，套在童贻鸿头上的罪名只会越来越
重，就像那个“蛋形蜗居”，媒体一关注，就滚
“蛋”。悲哉！ 进京自首也逃不掉 配图：张兮兮

“ 故意伤害罪”让你进京自首也是白搭
童贻鸿的进京自首让权力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权力发怒了，后果真的很严重。

局长酒驾肇事又是政府买单
政府善后不是大包大揽。否则，岂不是在告诉公众，官员酒驾肇事也是一

种公务行为、政府行为？

会议费“ 返现”，双方梦里笑出声来
等到会议费“返现”蔚然成风，才惊觉问题的严重性，而反思的指向竟然是

对付宾馆之类的商业机构，那些想打公款主意的人，恐怕梦里都会笑出声来。


